附件：2

行 政 指 导 意 见 书（依职权实施）
濮科指导意字﹝   ﹞   号
	指导对象
	单位名称

（姓名）
	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	

	
	地址

（住址）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行政指导的目的：
我局(单位)依托行政管理职能，拟采取下列方式实施行政指导：
    提示 □    规劝 □     辅导 □     引导 □   建议 □    其他方式（     ）□  
行政指导是一种不具有强制性、无法律拘束力的行政行为，你（单位）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接受，如果你（单位）同意，请与我局（单位）协力合作，以便行政指导工作顺利开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导对象意见：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本局（单位）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行
政

指

导

内

容
	　  


	行政指导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政策法规科归档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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